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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化学去势 ” 立法探讨
争议与鉴借

张斌峰 习 斌

【提 要 】近年来, 官员性侵幼女案频发 , 引发了广大群众对 “化学去势 ”立法的热议 。 “化学去势 ”

是指对男性性犯罪者注射某种药物使其失去性欲 , 从而防止其再次实施性犯罪的一种开罚手段 , 它不同于

我国历史上的宫开 。时 “化学去势” 立法存在争议 , 但不足以成为阻碍其入刑的理由。 “化学去势 ” 入刑

有助于刑罚种类的人道化 、 合理化与多样化 有助于实现刑罚的目的 有助于罪开相适应原则的实现 有

助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落实 。 “化学去势 ”立法应以罪犯同意为前提 应作为附加刑纳入刑法体系并严

格限制处刑时象 应注重心理辅导和社区矫正 应明确处刑执行机关和处刑时间。

【关键词】“化学去势” 宫刑 化学去势入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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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、 问题 的提 出

众所周知 , 全球闻名的苹果公司的商标是被咬苹果 ,

但鲜有人知的是乔布斯为什么以此作为其公司的标志 ,

这是因为乔布斯的崇拜者 、 计算机科学的创始人阿兰 ·

麦席森 ·图灵吃了沾有氰化钾的苹果自尽 , 死后留下被

咬毒苹果 , 乔布斯以此作为自己公司商标的图案就是为

了纪念这位伟大的人工智能领域的先驱者 。而图灵之所

以自尽据传是因为不堪遭受 “化学去势” 之辱。

年 月 日, 韩国对一名有 次强奸女童前

科的惯犯执行了 “化学去势 ”, 这是韩国 年 月相

关法案生效以来的首例化学阉割。十分巧合的是在该月

内河南永城市委办公室原副主任李新功涉嫌强奸 余

名少女被刑拘 。此事件在被众多媒体报道之后引起了轰

动 , 再加上近年来浙江永康 、 福建安溪 、 贵州习水 、 陕

西略阳 、 四川宜宾不断出现的未成年幼女被性侵案件 ,

引发了众多网友呼吁借鉴韩国相关经验对这些性侵幼女

的犯罪嫌疑人施行 “化学去势 ” 的呼声 。然而 , 法学专

家赵秉志教授 、 洪道德教授相继对此问题发表看法 , 表

示 “化学去势 ” 立法尚不成熟 。①②

一方面 , 民众对于 “化学去势 ” 立法热情支持 , ③

另一方面专家对此却冷静看待。 “化学去势” 是否应当

进人刑罚体系 “化学去势 ” 人刑有哪些意义 如果

“化学去势” 进入刑罚体系, 应如何保证刑罚实施的同

时罪犯人权不被侵犯 这一系列问题值得我们思考 。

二 、 “化 学去势 ” 与宫刑 的区别

及 国际立法经验

谈到 “化学去势 ”, 不免使我们联想到我国历史上的

宫刑 , 虽然两者都是使人丧失性能力的刑罚 , 但是却有

本质的区别 。宫刑是我国土生土长的刑罚 , 而 “化学去

势 ” 的相关理论和经验主要来源于国外 。因此 , 讨论

“化学去势” 的本土化无法回避对国外经验的借鉴 。

《专家 中国立法 “化学阉割 ” 强奸惯犯尚不成熟 》,

'

访问日期 年 月 日 。
引进 化学 阉割 , 。

访问日期 年 月 日。

《官员强奸 名未成年女学生 网友呼吁 “化学阉割 ” 》,

阮 印 一 一 、

访问日期 年 月 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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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“化学去势 ” 与宫刑的区别

化学去势 灿 块 , 又名 “化学阉割 ”

, 是指对男性性犯罪者注射一系列雌

性荷尔蒙药物使其失去性欲 , 从而防止其再次施行性犯

罪的一种刑罚手段 。 “化学去势” 最早始自美国,

年 , 美国人约翰 ·曼尼首次将人工合成的长效避孕注射

液 “醋酸甲经孕酮 ”注射人一名和自己 岁儿子发生性

关系的双性恋父亲身上 。此后, 这种药物就成为美国 “化

学去势” 的主要用药。 化̀学去势” 并不是用物理手段去除

嫌犯的生殖器, 而是用化学的方法减弱嫌犯犯罪动机。

古代的宫刑与现代的 “化学去势” 有明显的区别 ,

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施刑方式有别。宫刑是用物理手

段去除男性生殖器 , 而 “化学去势 ”是用药物手段降低

受刑者的性欲 。 施刑对象有别 。宫刑施刑的对象包括

男女两性 , “宫者 , 丈夫则割其势 , 女子闭于宫中。',①

“化学去势” 施刑的对象只针对男性 。 施刑范围有别 。

宫刑是奴隶制五刑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, 广泛用于惩罚各

种犯罪行为。而现代的 “化学去势” 一般只是针对严重

的性犯罪者 。 施刑目的有别 。宫刑施刑的目的是对罪

犯的羞辱和惩罚 , 而现代 “化学去势” 施刑的目的是防

止性犯罪者再犯同罪。五, 存废有别 。宫刑早已被废除 ,

当代绝大多数国家基于人权的考虑都没有设置这一刑罚 ,

捷克是欧洲唯一对性犯罪者实施手术阉割的国家, 在

年到 年之间曾对至少 名罪犯进行过手术阉

割 。但国际反酷刑委员会已要求捷克取消这一严重侵犯

人权的刑种。而 “化学去势” 在国外广泛存在 , 甚至纳

入刑法体系。

二 “化学阉割 ” 的国际立法经验

年美国加州颁布了美国首个 “化学去势法案 ”。

“加州议会修改加州刑法 条规定对那些骚扰 岁以

下儿童超过一次的性犯罪者实施 化̀学去势 ' 。”②

年 月 , 英国内政大臣约翰 ·里德曾宣布 , 将开展试

点 , 向恋童癖者提供抑制性欲的药物 。里德说 , 恋童癖

者可以自愿参加通过激素和抗抑郁药物控制性冲动的治

疗 。 年 月 日, 韩国国会通过 “化学去势法

案”, 决定对那些向 岁以下儿童进行性侵犯的性犯罪

者实行药物治疗 , 最长治疗时间长达 年 , 以根除罪

犯的性冲动 。由于 “化学去势” 的用词有损尊严 , 在法

案中 “化学去势” 一词被改为 “防止性冲动的药物治

疗 ”。该法案将在 年 月开始实施 , 韩国由此成为

亚洲第一个对性犯罪者实施化学去势的国家。 年

月 日, 韩国政府宣布 , 对性犯罪的男性实行化学去势

的法律生效 。 年 月 日, 韩国对一名有 次强奸

女童前科的惯犯执行了 “化学去势 ”, 这是韩国 年

月相关法案生效以来的首例化学去势。 年 月 日

韩国总统李明博就当日在韩国 《朝鲜日报分报道的 岁

幼女遭性侵案件向韩国民众道歉 , 并表示支持对性侵罪

犯实施 “化学去势”。 年 月 日, 韩国政府决定扩

大性犯罪者 “化学去势” 的实施范围 , 即由原来的对未

满 岁的人实行犯罪的性犯罪者实施 “化学去势 ” 扩大

至对未满 岁的人实行犯罪的性犯罪者。

总结国外 “化学去势” 的相关经验 , 至少有如下几

条 第一 , 在适用 “化学去势” 的过程中, 大多数国家

都十分注重对罪犯的人权保障 。如 除了波兰和韩国之

外 , 大多数国家施行 “化学去势 ” 都采用自愿的原则 ,

即必须征求被 “化学去势” 者的同意 , 但是一旦同意就

不能反悔 , 否则要被处以重罚 韩国考虑到 “化学去

势” 一词有损罪犯尊严 , 还将这个词改为 “防止性冲动

的药物治疗 ”。第二 , 适用对象限制严苛 。大多数国家

只是对多次性侵儿童或者直系亲属的罪犯才实施 “化学

去势”, 也就是说适用对象只限于累犯 、 惯犯。尽管韩

国最近已决定将 “化学去势” 的适用对象由对不满

周岁的人实施性犯罪者扩大至对未满 岁的人实行犯

罪的性犯罪者 , 但 “化学去势 ” 的适用对象仍仅局限于

较小范围 , 而不是全部性犯罪者 。第三 , 大多数国家将

“化学去势” 视为一种防止性犯罪者重新实施性犯罪的

预防手段 , 而非单纯的惩罚措施 。第四, 必须明确 “化

学去势 ” 的处刑时间 、 执行机关。如韩国规定 “化学去

势” 处刑时间最长为释放后的十五年 。

三 、 化学去势立法之争与化学

去势立法的意义

一 “化学去势 ” 立法之争

如前所述 , 广大民众对我国 “化学去势 ” 立法热情

支持 , 专家学者对此却持保留态度 。③一是 , 它可能会

侵犯罪犯人权 二是 , 性惯犯的犯罪行为有多种因素 ,

只注重生理因素的 “化学去势” 方法可能不妥。第三 ,

相对于其他国家 , 我国的死刑 、 无期徒刑足以震慑

罪犯 。

笔者认为 , 将这几条理由作为反对中国进行 “化

学去势” 立法的原因值得商榷 。专家所提出的第一条

和第二条理由同时是国外反对 “化学去势 ” 立法者的

郑玄 《周礼 ·秋官 ·司刑
, , '

而 , 邑 诚

, ,

《引进 化学 阉割 》,

」 耐 访问日期 年 月 日。

①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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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要观点 。①不过 , “橘生淮南则为橘 , 生于淮北则为积”,

同理, 相同的法律制度在不同的国家和社会中优劣也各有

差异, 结合第三条理由我们来进行分析。国外反对者所说

的对罪犯人权的侵犯主要是指性的权利 , 这是因为大部分

国外已进行 “化学去势 ”立法的国家没有死刑, 或者即使

有 , 也很少适用死刑, 而我国对于严重的性犯罪者很可能

适用死刑 , 因此 , 如果我国进行 “化学去势” 立法实质上

是将对罪犯生命权的剥夺替换为对其性权利的剥夺 , 而生

命权是人权中首要的和最重要的权利, 所以说 , 实际上,

我国引人 “化学去势” 恰是对罪犯人权的一种合理保护。

从另一个角度来讲 , “死刑是从人类文明史前时期流传下来

的遗迹 , 它必然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而废止 , 这是历史的

潮流 , 我国也不例外。',②将 “化学去势 ” 纳人我国刑法

体系 , 用一种相对文明的刑罚替代部分死刑的执行 , 这

符合历史的潮流 。笔者并非主张对所有的性犯罪者都不

能适用死刑 , 都以 “化学去势” 替代之 , 对那些罪行极

其严重, 人身危险性极大的罪犯仍然应适用死刑 , 不过 ,

“化学去势” 人刑必然可以减少对性犯罪者死刑的适用。

同理 , 以性权利的暂时丧失代替永久自由权的剥夺也不

能说是对罪犯人权的侵犯 , 况且 , 以 “化学去势 ” 代替

无期徒刑还有助于减少自由刑的适用 , 减轻监狱的压力 ,

降低罪犯改造的经济成本 , 也有利于罪犯的回归社会。

二 “化学阉割 ” 立法意义

我国进行 “化学去势 ” 立法的意义在于

首先 , 将 “化学去势” 人罪有助于刑罚种类的人道化 、

合理化与多样化 。 “法律既是一种行为规则 , 也是一种价值

导向。因此 , 立法并不单纯是国家制定规则的活动 , 更重

要的是通过立法这一活动来内在地表达 、传递 、 推行能够

被认同和接受的一定价值原则和价值追求 。',③刑罚种类的

人道化 、 合理化与多样化就是刑事立法价值的表现之一 。

如前所述 , “化学去势” 并非真的阉割性犯罪者的生殖

器 , 而是通过药物手段控制其性欲 , 而且停药之后犯罪

者的性能力还可以恢复 , 也就是说这个药物治疗的过程

是可逆的 , 伤害极小的。同时 , “化学去势” 人刑可以减

少对性犯罪者死刑的适用 。另外 , 如果我们能借鉴国外

合理的立法经验 , 在实施 “化学去势 ”之前征求性犯罪

者的意见 , 即获得其同意之后才予以实施 , 那么这种伤

害性较小的并且需事先被同意的具有治疗性质的刑罚就

应该说是人道的。我国刑法对那些性侵儿童 、 幼女的犯

罪者的处刑包括有期徒刑 、 无期徒刑 、 死刑等 , 如果再

加人 “化学去势 ” 必然能为法官提供多样和合理的处刑

选择。因为大多数性侵儿童 、 幼女的犯罪者是受体内激素

的驱使而做出的犯罪行为, 如果能从根源上切除这种生理

的犯罪因素 , 即可有效地预防其再次犯罪 , 同时也能威吓

其他同样有犯罪动机的潜在犯罪者不致犯罪 , 这相对于简

单地剥夺罪犯的生命权 、自由权更加合理 、人道 。

其次 , 将 “化学去势 ” 人刑有助于实现刑罚的目

的 , 是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的统一 。 “刑罚目的 , 是指

国家制定 、 适用 、 执行刑罚的目的 , 也即国家的刑事立

法采用刑罚作为对付犯罪现象的强制措施及其具体适用

和执行所预期实现的效果 。”④在奴隶制和封建制国家 ,

刑罚的目的倾向于威吓主义 、 神意报应主义, 科处刑罚的

目的就是要威吓 、 报应行为人 。在当代法治国家 , 刑罚的

目的大多倾向于预防主义, 也就是说科处刑罚的目的是为

了预防行为人再次犯罪, 同时通过对行为人的示范惩罚来

预防社会中其他人犯罪 , 前者被称为特殊预防, 后者被称

为一般预防。刑罚的目的往往影响着刑罚的体系和种类,

刑种的选择 、排列及在刑罚体系中的相应比重 , 它们都与

刑罚的目的密切相关。我国刑罚的目的是预防犯罪 , 其包

括特殊预防和一般预防口“适用刑罚时, 既要从刑罚的特殊

预防考虑, 也要从刑罚一般预防考虑 , 忽视任何一个方面,

都不利于我国刑罚目的的完满实现。',⑤特殊预防是指预防

犯罪人重新犯罪 , 将 “化学去势 ” 纳人刑法体系, 从根源

上切断性犯罪者的犯罪动机即能有效地防止犯罪人重新犯

罪 一般预防是通过对犯罪者适用刑罚来威慑其他人不敢

犯罪 , 将 “化学去势” 纳人刑法体系亦可有力地警示其他

潜在的性犯罪者不致犯罪 。所以说 , 将 “化学去势 ” 纳人

刑法体系实现了刑罚目的的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的统一。

再次 , 将 “化学去势” 人罪有助于刑法罪刑相适应

原则的实现 。我国 《刑法 》第 条规定了罪刑相适应原

则 “刑罚的轻重 , 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

刑事责任相适应 。” 对 “罪行 ” 和 “刑事责任 ” 两个词

的理解 , 学者有不同观点 。有的学者认为 “罪行 ” 一

词应该被理解为法益的侵害程度 , 而 “刑事责任” 则被

如美国学者 认为 “这必须有某些限度

进行立法的多数人可能同意以少数人的尊严 、 人格 、 自然

权利为代价对少数人实施生物实验 此处特指 化̀学去

势 ' 。” 少数人即为被多数人视为罪犯的那些有罪的人 。原

文为 “

而

”

,

, 〕

之

马克昌 《刑罚通论 》, 武汉大学出版社 年版 , 第 页。

吴占英 、 伊士国 《我国立法的价值取向初探 》, 《甘肃政法

学院学报 》 年第 期。

张明楷 《刑法学 》, 法律出版社 年版 , 第 页 。

马克昌 《刑罚通论 》, 武汉大学出版社 年版 , 第 页。

②③

④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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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解为非难可能性程度 , 即通过犯罪分子主观上的有责

性与其造成危害的客观上的违法性来衡量刑罚的轻重 ,

此种解释只体现了对犯罪者的报应和惩罚 , 并没有将预

防犯罪人再次犯罪考虑在内。张明楷教授认为 “罪行”

应被解释为同时包含客观违法性与主观有责性在内的广

义的罪行 , “刑事责任” 应理解为犯罪人所应承担的法

律后果 。①这样一来 , 刑罚的轻重就与犯罪者的人身危

险性即再犯可能性相适应了, “刑罚的严厉程度应该只

为实现其目标而绝对必需 ”。②具体到性犯罪中 , 如果犯

罪者具有比较高的人身危险性 , 很可能再次实施性犯罪

就应该按照罪行相适应的原则对他科以重刑 , 法官可以

考虑将 “化学去势” 作为一种附加刑予以判处 , 如果犯

罪者再犯可能性比较低就不宜附加 “化学去势 ” 刑 。

最后 , 将 “化学去势” 人罪有助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

的落实。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基本含义是针对犯罪的不同

情况, 区别对待 , 该宽则宽, 该严则严, 有宽有严 , 宽严

适度 , 核心是根据案情不同 、 社会形势不同来决定刑罚的

轻重。我国当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 , 虽然经济实现了大

发展 , 但是社会问题越聚越多, 社会矛盾出现越来越尖锐

化的趋势 。有些隐藏在公务员队伍中的不法分子, 利用手

中的权力和自身的地位实施性犯罪 , 如前文提到的河南永

城李新功案, 被其奸淫的幼女竟达十几人之多, 对此种犯罪

分子如果不科处适当的刑罚 , 必然无法平息民怨, 也势必激

化社会矛盾。 “化学去势” 在这种情形下, 恰有用武之地,

既可平息民怨, 也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最好的注解之一。

四 、 “化学去势 ” 立法建议

至于 “化学去势 ” 刑罚如何合理设置 , 笔者仅提供

如下几点立法建议

一 基于保护罪犯人权的考虑, 也借鉴国外 “化学

去势 ” 的相关立法经验 , “化学去势 ” 的施刑应以罪犯的

同意为前提。如前文所述 , 大多数国家施行 “化学去势 ”

采用自愿的原则 , 我国也宜采用这种原则。虽然罪犯被

施行 “化学去势 ” 是自愿的 , 但是如果罪犯同意接受

“化学去势”, 法官可以考虑减轻刑罚 , 抑或在罪犯人身

危险性和犯罪的客观危害性比较低时判处缓刑 。这一方

面维护了罪犯的人权 , 另一方面通过减轻刑罚使罪犯易

于接受 。实际上 , 如果罪犯能接受 “化学去势 ” 即说明

罪犯人身危险性较低 , 同时由于他们已经接受控制性欲

的药物治疗 , 即使在获得自由之后也不太可能再次实施

性犯罪 , 因此可以对罪犯减轻处罚 , 甚至直接判处缓刑。

相反 , 罪犯也可不接受 “化学去势 ”, 法官只需在法定刑幅

度内依法判处即可 。不过 , 一旦罪犯同意 “化学去势” 就

不能反悔 , 否则应对其严惩 , 原因留待下文阐述之。

二 “化学去势 ” 应作为一种附加刑纳人刑法体系 ,

处刑对象应只限于严重的性犯罪者 。附加刑是相对于主

刑而言的, 是指补充主刑适用的刑罚方法 。 “化学去势”

不宜纳人刑法体系中的主刑, 是因为不是每一种犯罪都

需要降低犯罪者的性欲来预防其犯罪, 如果 “化学去势”

进人主刑 , 对非性犯罪者施刑 , 将会是一种赤裸裸的报

应主义的体现 , 其将与我国古代的宫刑无异 。将 “化学

去势” 纳人附加刑 , 对象只能是严重的性犯罪者 , 特别

是累犯 、惯犯 , 也可借鉴美国加州立法经验 仅限于多

次性侵 岁以下儿童者 和韩国立法经验 仅限于性侵

岁以下青少年者 , 考虑进一步缩刁适 用的范围 , 即只限

于多次性侵儿童 、幼女或者青少年者。这样既能维护刑法

体系的科学性 , 又能保证 “化学去势” 不致被滥用。

三 “化学去势” 的执行机关应为当地的司法行政

机关 、公安机关及有资质的医院。对于这个问题 , 美国

的 “化学去势” 实践过程中有一个反面的例子可供借鉴,

即 “滑雪面具和印度手帕色魔案” 这一案件发生在上世

纪 一 年代 , 美国人约瑟夫 ·弗兰克 ·史密斯两次强

奸同一妇女 , 在第三次实施强奸时被当场抓获 , 他因此

被定罪并判处 天监禁和 年缓刑 , 在缓刑期间接受

“化学去势”。由于其作案时习惯全裸并用滑雪面具遮脸,

被媒体称为 “滑雪面具色魔 ”。在接受 “化学去势 ”治疗

的缓刑期间, 他表现良好 , 但是由于负责执行和监管的

部门没有认真监督 , 他的治疗被不恰当地中止 , 他因此

故态复萌 , 对一个五岁小女孩实施性侵 , 唯一不同的是

这次他遮脸的面具换成了印度手帕 , 故此他获得了新称

号 “印度手帕色魔 ”。③这一案例警醒我们 “化学去势 ”

处刑的过程是一个长期的过程, 又是一个专业的过程 , 必

须有专门的部门负责此过程中的执行和监管, 并且在执行

和监管的过程中须科学考量和认真负责 。另外 , “化学去

势” 不仅是一个法律问题, 还面临着医学的难题 , 所以说

“化学去势 ” 的执行和监管部门应该由司法行政部门 、 公安

机关 、有资质的医疗单位共同组成。司法行政部门即司法

局 、 监狱管理局负责罪犯人狱期间 “化学去势 ” 处刑的执

行和监管 公安机关即当地的公安局 、派出所负责罪犯出

狱期间 “化学去势 ” 处刑的执行和监管 医疗单位负责处

刑全程医疗技术的协助以及对罪犯身体状况的评估 、 对

处刑结束时间有建议权。并非所有的医院都适宜参与

张明楷 《刑法学 》, 法律出版社 年版 , 第 页 。

〔英〕边沁 《立法理论— 刑法典原理 》, 李贵方等译 , 中

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年版 , 第 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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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化学去势” 的处刑 , 而必须是获得相应资质的医院, 其

资质的获得应结合医院级别 、 专业特长来确定, 如可规

定三级乙等以上级别医院才可具有相应资质 。①

四 “化学去势 ” 处刑过程应注重心理辅导和社区

矫正 。我国学者②和国外学者③都认为性惯犯的犯罪成

因复杂 , 起码应包括生理 、心理 、社会三方面的因素 ,

而 “化学去势 ” 只从控制罪犯生理因素的角度出发, 只

依靠 “化学去势 ”无法最终实现刑罚的目的 。因此 , 必

须在 “化学去势 ” 施刑过程中同时进行科学的心理辅

导 。另外 , 还要注重对罪犯的社区矫正 。 “社区矫正是

与监禁矫正相对的刑罚执行方式 , 是指对犯罪性质比较

轻微和社会危害性较小的罪犯在社区中执行刑罚 , 包括

对刑事犯罪当事人的监管 、 有针对性的教育和改造以及

对他们的服务 ”。④ “目前的社区矫正仅将刑法规定的由

公安机关执行的缓刑 、 假释 、 管制 、 监外执行 、 剥夺政

治权利五项作为适用对象”, ⑤未来如能考虑将涉及 “化

学去势” 执行的缓刑 、 假释 、 监外执行也纳人社区矫正

的适用对象 , 必将最大限度地发动社会力量克服致使性

犯罪者犯罪的社会因素 , 帮助他们顺利回归社会 。

五 “化学去势” 处刑起始时间应该在获得人身自

由之前的特定时间点 , 而处刑结束时间应综合考虑各种

因素 。这是因为性犯罪者处于有期徒刑 、 无期徒刑服刑

期间时 , 在监狱内没有机会再次实施性犯罪 , 因此不宜

过早对其进行 “化学阉割”, 只有在即将重获自由的前一

段时间内才有必要为了预防其再次实施性犯罪对其施刑 ,

而这段时间的具体长短应取决于药效多久可以得以发挥 ,

即使得罪犯出狱后药效就显现出来。前文提到同意被实施

“化学去势” 者不能反悔也与此有关 , 因为法官做出判决与

“化学去势” 刑罚的实施之间有或长或短的一段时间, 判决

一经做出非经法定的理由和程序就不能被改变, 即使要撤

销 “化学去势 ”的判决也必然要付出巨大的司法成本, 因

此我们必须要在立法中明确被实施 “化学去势 ” 者同意之

后就不能反悔 。至于 “化学去势” 处刑结束的时间点的确

定应综合考虑各种要素, 不宜僵化固定 , 如韩国就仅规定

了一个弹性时间点 , 即最长结束时间是出狱后 年 。 “化

学去势 ”结束时间点的确定应视罪犯生理状况而定, 如罪

犯随着年龄增长身体状况已不允许其实施性犯罪, 则无需

再持续注射药物控制性欲 , “化学去势 ”应于此时结束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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